关于评选2005—2006年度南京中医药大学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各单位：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是党中央倡导，中宣部组织实施，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示范性、导向性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工程。为深入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繁荣校园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学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校党委决定自2006年起，组织开展南京中医药大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宗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树立和强化精品意识，弘扬时代主旋律，充分发挥优秀作品的导向示范作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要坚持文化育人，着力发展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要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结合学校实际，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谐学校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2、 评选范围及内容
凡是在2005年度至2006年度期间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符合下列条件的成果或作品，均可参加学校“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我校“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主要分五大类，具体内容如下：

1、论文著作类：在报纸、杂志、出版社公开发表和出版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图书、教材、调研成果等。 

2、文化艺术类：注重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书法、绘画、摄影、歌曲、网页、新闻通讯、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优秀作品。 

3、表演艺术类：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校园生活气息，内容健康高雅，在校园内产生较大影响的小品、相声、器乐、舞蹈、戏剧、演讲等方面的优秀表演作品。 
4、创建活动类：思想道德、法制教育、党团建设、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主题教育、综合性文艺演出和群众性卫生、体育、科学普及等方面开展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动。 

5、报告讲座类：面向我校广大师生开设，对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的有一定水准的报告或讲座。

各类优秀作品应具有较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时代特色鲜明，表达方式新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鉴赏性，在社会、学校和师生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优秀活动应当做到主题鲜明，立意深刻，时代感强，形式新颖，文化内涵丰富，具有良好的文化育人导向，具有一定的参与面和影响力。

3、 评选程序

1、申报阶段：各学院、各单位在回顾总结本单位近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推荐，由单位或个人填写《2005-2006年度南京中医药大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申报表》。申报论文著作类、文学艺术类奖项的，要求附相关作品原件或复印件；申报表演艺术类、创建活动类、报告讲座类奖项的，要求附有关情况的说明、产生的影响及相关图片、录音、录像资料。推荐申报工作原则上以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每个单项奖各单位推荐不得超过三个，申报材料经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后，于12月30日前报送至党委宣传部。 

2、评选阶段：由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评审组，对各单位的推荐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和分类择优遴选，经过评审组的审议并投票，确定入选作品，并将评选结果报学校党委审核批准。每一单项设“五个一”工程奖一个，入围奖若干。
3、宣传表彰阶段：学校公布评选结果，通过校报、广播、网站、橱窗等媒体进行宣传公示，对获奖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颁发证书和奖金。

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认真做好宣传发动、组织指导、推荐申报等各方面的工作，确保活动取得成功。
                               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2006年11月13日 
